
于府发 (2022 J 5 号

于古巴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 〈于者1)县加强和规范政府投资工程
建设项目管理的实施意见(试行) ) 的

通知

各乡(镇)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县直(驻县)各单位:

经县委 、 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 ({于都县加强和规范政府投

资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实施意见(试行) ))印发给你们， 1古遵照

执行 .



于打1)县7川邸矛11)~il!: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
ffnuflQ实施;以见(试行)

为加强和~Jt;~ J飞县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管理，有序推进项
目建设，合理有效控制工程造价，保证工程质量，提高政府投资
放益. 根据国务院《政府投资条例)) ((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

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加强和规范立项管理

第一条 简化部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 :

( 一 ) 部分扩建、改建项目和国家 、 省、市相关规划中已经

明确的项目，审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(代项目建议书，但应包

含项目建议书有关项目建设必要性的内容 ) ，并审批项目初步设

计及概算;

( 二 ) 建设内容单一、投资规模较小、技术方案简单且总投

资小于 400 万元 ( 不含 400 万元 ) 的新建项目 (中央预算内项目

除外) ，只审批项目建议书;

( 三)为应对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 、 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

全斗i 件等突发丰件需要紧急建设的项目，审批项 目 建议书、项目
可行忱研究报告、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合并为审批项目初步设计
( 代项1=111议书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项目初步设计应包含项
目 7t 议书、项目 111 fr性研究报告关于项目建设必要性、可行性的
内容)及概算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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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以上 3 款规定以外的项目，以及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
所项目，应严格按规定市才lt项目建议书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
项目初步设计及概St . 如国家、省另有规定要求或项目单位要求
审批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及概算的，发改部
门(或行政审批部门)应予以审批;

(五)投资额 100 万元 ( 含 100 万元 ) 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

500 平方米以下( 含 500 平方米)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，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
第二条 经批准的初步设计及技资概算是项目实施建设和

控制投资的依据.初步设计提出的投资概算经审批部门认定确需

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投资估算百分之十的，项目

单位应当重新组织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报送原项目审批部门重

新审批。

第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开工建设，应当完成审批决策程序，

并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建设条件;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

不得开工建设。

第四条 项目立项申报时必须同时提交项目管理人员名单，

项目管理人员必须是单位正式干部职工且具备工程项目管理专

业背景和岗位胜任能力.项目实施过程中变更专业管理人员必须

报原立项审批部门同意.

二、加强和规范工程招投标管理

第五条 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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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必须招标: ( 1 ) 

j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(含 400 万元)以上; ( 2 )重
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(含
200 万元 ) 以上; (3) 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
L同估芥价在 100 万元(含 100 万元)以上。同一项目中可以合
并二进行的勘察 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
备、材料等的采购，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，必须

招标。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胸金额达到 200 万

元以上(含 200 万元)的，必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组织实施.

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 60 万元(含 60 万元)以上 400 万元(不

含 400 万元 )以下的项目，必须通过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公

开摇号方式从建筑企业库中选取施工单位，合同价按预算评审价

和第八条规定下浮系数下浮;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 60 万元(不

合)以下的项目，由项目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，可采用直接委

托方式或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摇号方式选取施工单位，合同价按

预算评审价和第八条规定下浮系数下浮。单项或批量合同估算价
在 50 万元(含 50 万元)以上 200 万元(不含 200 万元)以下重
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和中介服务事项 (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、 环
f 能评稳评可研、评估评审、图审、检测等 )的采购 ， 单
?阳同估算价 50 万(含 50 万元)以上 100 万元(不合
IUO 万元)以下的工程勘察、设计、监理，通、土政府采购方式( 通
过阳阳性谈判或竞争峙商方式组L采购供应商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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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面推荐方式予以征集 )或其他规定方式选取货物或服务的提供
机构。单项或 j~t iít合同估 jt价在 50 万元 ( 不含 50 万元 )以下重
要设备 、 材料等货物的采购 ， WJ练 、 设计 、 监理 、 中介服务事项

(同上 ) ， 由 项目t'(!.位领导班子集休研究，可采用委托方式或其

他规定的方式选取货物或服务的提供机构.

第六条 委托服务价格按如下标准确定:

( 一 ) 工程勘察、设计 、 监理 、 招标代理 、 造价咨询等服务

项目， 收费 以国家收费标准为基准值，按比例分段累计计取: ( 1 ) 

l 万元 ( 含 l 万元 ) 以下，按照不超过基准收费 90%计取; ( 2 ) 

1 万元 (不含 l 万元)以上 5 万元(含 5 万元)以下，按照不超

过基准收费 80%计取; ( 3 ) 5 万元(不含 5 万元) 以上 10 万元

( 含 10 万元 )以下，按不超过基准收费 70%计取; (4 ) 10 万

元 ( 不合 10 万元 ) 以上的，按不超过基准收费 60%计取;

( 二 )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用按不超过国家收费标准

的 20%计取;

( 三 )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费用按不超过国家收费标准

的 50%计取;

(四)环评编制费用按不超过国家收费标准的 50%计取;

(五 ) 施工图设计审查费用按不超过国家收费标准的 50%

计取;

〔 备注: 1.累计基数范例 : 如按国家 、 省 、 市的规定计算的

标准收费为 25 万元， 则收费'为 1 x90%+ ( 5-1 ) x80%+ ( 10-5 ) 

Fhd 



x70%+ ( 25-10) x60%== 16.6 万元 。 2.工程建设项目发包合同价计
生方法是:工程预算价或招标控制价(不含暂列金额 预留金)

x ( 1 -下浮系数 ) J 0 

第七条 符合下列怕形之一的，不适宜进行招标的项目，可

以不招标 :

( 一 ) 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的;

(二)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、需要聘用民工的;

(三)需要采用不可替代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;

(四) 采购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、生产或者提供的;

(五)已通过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依法能够

自行建设、生产或者提供的;

( 六)需要向原中标人采购工程、货物或者服务，否则将影

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的;

(七) 安排财政性补助或者贴息资金之前， 已经依法进行勘

察、 设计、施工、监理或者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
采购的;

(八)全部使用民营资金的项目，但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进
行招标的除外;

(九)国家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。

第八条房建市政工程总投资在 5000 万元及以下的项目招
可标批实行报价承诺法.水利、交通等工程项目评标办法实
行合理低价法.招标人选择其他评标方法时，应说明原因或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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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。

报价承诺法招标要约价的下浮系数
二 -

J贞 IJ 夫1! H{~示赞约价下汗系数(% ) 

房 主t工程 一交 9.00 

( 包括单独 二头 8.00 

发包的装饰 、 三 类 7.00 

安装等专业

工程)
四 类 6.00 

道路、排水工程 10.00 

市政工程 园林绿化、土石方工程 13.00 

桥梁工程 5.00 

以上项目 类型、下浮系数将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或相关文

件政策的出台适时进行调整。

第九条 施工项目公开摇号的程序:公开摇号的项目信息公

告 ， 由建设单位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报.

具体时间要求是 : 项目公开摇号信息公示 2 个工作日，现场

报名 、 资格审查、公开摇号 l 个工作日，中签公示 2 个自然日 。

公开摇号参照报价承诺法招标要约价下浮系数.报名参加公

开摇号的企业授权委托人必须携带授权委托书(企业盖章、法定

代表人签字) 、 本人近 6 个月内社保缴纳证明到现场参与摇号.

建设单位不收取投标保证金。

现场报名时，按企业报名签到顺序录入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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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签库中编号 · 建设单位启动抽签程序，随机抽取承建方 · 出现
没有报名企业时，1.1:设单位向县发改委及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说

明备案后， 工程项 Id 可直接发包 。
中 签公示 JVj 问无异议的，在 2 个工作 日 内签定施工合同.
中签企业无正当理由不与建设单位签定施工合同的，六个月

内不可参加项目 的摇号 。

三、加强和规范工程预结(决) 算及标后管理

第十条 由发改委牵头，成立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审计局和行

业主管部门组成的工程管理中心(领导小组 ) ，抽调专业人员组

成工作小组 . 由财政局和行业主管部门组成预结 ( 决)算评审组，

财政局与该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对预算和结(决)算实行联合评审，

行业主管部门为该项目建设单位时 ， 由财政局组织评审;发改委、

财政局 、 审计局和行业主管部门成立标后管理组，负责标后被提

请工程项目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编制误差的核对，标后调整

事项的审核，县长办公会和政府常务会有关议题的意见提交，材

料询价，"三超" (超预算 、 超概算、超工期)检查以及相应责任

的认定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房建市政工程收到中标通知书之后，施工单位应
及时组织人员对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进行核对是否存在误
差.

中标金额 3000 万元(含 3000 万元)以下的项目在合同签订
后 30 日 内， 3000 万元 ( 不合 3000 万元 )以上的项目在合同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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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后 60 日内向业主单位书而提出预算ilifh误差核对申请 。
招标工程fhtfh( 或者要约价 ) '1' 山 JJt d~项 、 漏项和计量差

错，或者招标工杠 11f i 11 平(或者要约价 ) 项目的特征描述与招标
施工图纸不符，超过中标金额:1:30/0 ( 不合 3% )的，由此设单位
组织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设计单位 、 预算编制单位进行认定并

形成初步意见，提出复核的书面申请(必须有施工单位公fE和法

人代表签字)报标后管理组复审，复审认定后按原下浮系数下浮

后计入合同价，签订补充合同。在中标金额士3% (含 30/0 )以内

的误差，不做认定和调整.

第十二条 未在规定时间申报招标控制价编制误差核对的，

视同无异议，招标范围内的价款不予调整.以后发现的缺项、漏

项、计量差错和招标工程量清单(或者要约价 ) 项目的特征描述

与招标施工图纸不符的，不得通过标后调整申报调增，后果由施

工单位自行承担.

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规模、功能用途和设计

要求组织施工。除涉及特定情况或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得调整工程

造价，确须调整的，应坚持"先批准、后调整，先设计、后施工"

的原则履行审核手续。

第十四条 标后调整是指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以下

规定情形导致工程内容、数量变化引发的工程造价的调整:

(一 ) 因政策、质量标准、工程技术规范或规划调整等必须

调整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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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经政府研究决然，训挫建设标准 、 王1Ë设内容、改变功

能作 jJF 囚必须训挫的;
( 三 )闲工~1J)tJh条件较勘探设计阶段发生变化，施工条件

和施工工 艺改变体必须训挫的;
(四) I'J 然现 i豆、不可抗力或宇先无法预计因素等原因必须

调整的;
(五 ) 标后管理组认可的其他情形必须调整的。
上述怕形以外提出的标后调整必须进行责任认定。直接委托

方式发包的工程项目不得提出标后调整增加造价。
第十五条 施工过程中遇到不可预见的地质情况及其他不

可抗力影响周边安全的，可由建设单位召开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

参加的紧急会议商定处理方案先行施工，并立即口头报告工程项

目标后管理组，收集影像佐证资料，形成书面意见， 5 个工作日

内报批补办相关手续。

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办理标后调整事项时，应当形成书面报

告 ， 说明标后调整原因或依据、内容及增整金额。按产生原 因分
三类提供资料:

( 一 ) 因图纸错误或其他原因失误造成的工程变更事项，应
提供资料为 :

1.对错误主要原因和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调查情况;
2Jt设项目标后调整报审表;

3.由原勘察、设计单位出具的专业依据，包括工程变更前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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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施工图，现场的影像资料，

4.标后调整费用预算及计31资料等 。

( 二 )因规划或政府相关工作要求造成的工程变史事项，应
提供资料为:

1.依据县政府的相关文件或会议纪要;

2.建设单位会同施工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提出标后调
整方案;

3.建设项目标后调整报审表;

4. 由原勘察、设计单位出具的专业依据，包括工程变更前后

的施工图，现场的影像资料;

5.标后调整费用预算及计算资料等。

( 三 ) 因现场条件变化等原因导致设计变更及其他原因造成

工程变更事项，应提供资料为 :

1.建设项目标后调整报审表;

2. 由原勘察、设计单位出具的依据，工程变更前后的施工图，

隐蔽工程的影像资料;

3 .建设 、 施工 、 设计和监理单位签字盖章的工程变更资料;

4.标后调整费用估算或预算及计算资料等;

5.其他相关资料。

第十七条 项目标后调整程序 :

( 一 )对于调整金额在合同价 ( 如合同价款中有暂列金额的

应扣除暂列金额的合同价，下同) 5% (不含 5% )以下且 2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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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(不含 20 万元)以下的标后调整事项，建设单位通过领导班
;会议集体研究认定后形成会议纪耍，并在 5 日内将标后调整预
算和会议纪要送工程项目标后管理组备案，作为项目竣工结算时

调整造价的依据。
( 二 )对于调整金额在合同价 5% (含 5010 ) 以上或者 20 万

元(含 20 万元)以上的标后调整事项，建设单位应在标后调整

事项发生前 3 个工作日，将工程标后调整事项书面报送标后管理

组，标后管理组在受理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踏勘核实，

并在现场踏勘后 5 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意见。建设单位依据标后

管理组出具的意见，报县政府审批。标后调整超过投资概算的，

须按原审批程序报批，增加幅度超过原核定投资概算 10% (含

10% ) 以上的，还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审计意见。

第十八条标后调整经审核后，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直

接委托原施工单位实施:

( 一 ) 施工工艺与已发包工程不可分割的;

( 二 ) 需在已发包工程前实施，且已发包工程已开工或即将

开工的 ;

( 三 ) 调增投资小于 400 万元的。

其他情形的新增工程增量，应按规定履行招标投标程序。
第十九条 在施工期间施工合同约定的风险范围外主要材

料的价差和人工费的政策性调整，不纳入标后调整程序审批，调
差价款的认定和支付按照合同约定。超工期需调差的，按照标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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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程序审批. 建设单位必须提供超工期'情况说明及相关佐证材
料。 因建设单位主观原因导致工JVJ 延长造成上涨调差的，视具体
情形承担部分甚至全部损失， 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.因施工单位

原因导致工期延长造成上涨调差的，不予调增造价;价格下降需
调减造价的必须按照规定调减。

第二十条 未按上述程序办理的标后调整和调差事项，工程
结算时不予认定，其后果由相关单位承担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
任。

第二十一条 标后调整事项和调差的真实性、合规性 、 准确

性在结 ( 决 ) 算评审时认定。

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将标后调整

事项化整为零规避申报审批。

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其派出代表的监督管理，严

防建设单位代表与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相互勾结，虚报、假报、

谎报标后调整事项及其他利他行为.

第二十四条 严格控制工程"三超" ( 超预算、超概算、超工

期 ) 0 标后管理组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"三超"检查，重点对工程

合同价增量累计超过合同价款 ( 不包括调差，如合同价款中有暂

列金额的应扣除暂列金额的合同价) 10% 、 超概算 10%和超工期

6 个月以上的项目进行检查，检查结果向县政府报告。

第二十五条 预算评审组收到工程项目预算资料后，按规定

对工程项目预算进行评审。经预算评审的控制价为最高招标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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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 。 第二十六条 此设单位、 工程预算编制单位对工程预算资料
的规范性、其实性 、 完才在性和准确性负货 。
在编制预算前 ， FI设单位应组织勘察 、 设计 、 招标代理、造

价咨 ì{刊儿构等单位对现场进行详细勘察，对可能发生的缺项漏项

做出合理预判.

第二十七条 工程预算应依据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编制， 实

行工程量清单计价. 招标代理机构、造价咨询机构应将国家对造

价编制的具体规定完整、准确地落实到清单 、 控制价的编制工作

中 .

第二十八条 预算评审、结(决)算评审中介机构在江西省

投资评审业务管理系统 ( 以下简称投评系统 )申请注册， 财政局、

审计局和工程造价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中介机构提供的 申报资

料进行审核，原则上每年审核一次。审核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中

介机构正式入驻系统，并参与委托评审业务.

第二十九条 加强和规范工程预算评审 :

( 一 ) 60 万元 ( 含 60 万元 ) 以上的项目预算价，必须按规
定报送预算评审组预算评审，评审结果送审计局备案;

( 二 ) 60 万元 ( 不含 60 万元 ) 以下的项 目 预算价， 不经预
算评审组预算评审，由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委托有资质的 中介机构
进行预算评审，评审结果送预算评审组和审计局备案.

第二十条 已实施预算评巾项目的工程结 ( 决)算评审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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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评审组按规定组织结St评巾，评审结果送审计局备案，审计
局对项目的预芥执行'tì'J况 ~IJ决 S7- 实行~IIJ W n 60 万元(不含 60 万
元)以下的项目、 I J1 }t 议 l在位依法依月~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

行结 (决) }r-评审.评审结果送结(决 ) S7-评审组和审计局备案 .
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、建设 I'(!.位、监理单位对工程结(决)

J1资料的规范性、真实性 、 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.施工单位根据
工程结 (决)其编制的要求，在规定时问内编制工程结 (决) 算 ;

监理单位根据监理职责要求，会同建设单位对工程结(决)算资

料及造价的把关审核，并出具审核意见.

第二十二条 在工程结(决)算评审过程中，建设单位、监

理单位、施工单位不得随意补充工程结(决)算资料;评审机构

不得擅自与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沟通协调或要求补充

相关佐证资料.

第二十三条 提高工程结(决)算评审效率与质量.

(一)结算资料报送时限。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60 日 内，

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报送完整的工程结算资料，建设单位 20

个工作日内会同监理单位对工程结算资料进行审核，出具审核意

见，并将工程结算资料和审核意见一次性报结 ( 决 ) 算评审组审

查.结(决)算评审组收到工程结算资料和审核意见后，自行评

审或委托造价咨询机构对工程结算进行评审。

( 二 )初步评巾结果意见反馈时限.结 (决)算评审组完成

初步评审报告复核后，将初审报告及初'ir意见征询函转交建设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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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施工单位征询意见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在 1 0 个工作日内

完成核对。 施工单位对初步评审结果有异议的，应详细列明差异

项目、金额及依据，形成书面态见反馈建设单位;建设单位根据

客观、公正原则，结合评审结果及施工单位的书面反馈意见，对

施工单位提出的异议事项，在核对、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明确的书

面反馈意见(附施工单位书面反馈意见) ，经单位盖章及负责人

签字后送结(决)算评审组。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在规定时问内

未反馈意见又未提出书面延期申请的，视同认可初步评审结果.

(三)初步评审结果核对时限。反馈意见对初步评审结果存

有异议的，结 ( 决)算评审组将反馈意见转交评审机构，评审机

构完成核对并出具复审报告。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对复审结果仍

有异议的， 5 个工作日内将意见反馈给结(决)算评审组，由结

(决)算评审组组织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等协调解决

工程结(决)算审查过程中存在的分歧，评审机构按会议协调结

果出具评审报告。

(四)终审报告出具.结(决 )算评审组对评审机构出具的

评审报告进行复审.评审机构根据复审意见出具正式评审报告

后，办理相关结算资料的返还手续。

( 五)施工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的规定时间内，不提交结

算资料的，由建设单位发函催促施工单位 20 个工作日内提交.

在竣工验收报告确认次日起 3 个月内仍未提供结算资料的，建设
单位应通过发函或公告形式，再次催促施工单位自发函或公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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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 10 个工作日(以最后的日期为准 ) 内提供工程结算资料.

对于不按时提供评审反锁意见的 ， 建设单位应通过发函或公告形

式 ， 催促施工单位白发函或公告之 日(以战后的日期为准 ) 起

20 个工作日内提供有效反馈意见。上述'VJ 限i:L后，施工单位仍

未反馈的或不配合核对的，建设单位可以申请采取缺方定案的方

式.施工单位对缺方定案结算报告有异议的，可依法申请行政复

议、仲裁或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( 六)缺方定案的具体流程。首先由建设单位填写 《政府投

资项目缺方定案申报表》 并附已有项目结算资料报送结算评审

组，再由结(决 ) 算评审组组织建设单位、结算评审机构相关人

员研究评审方案，出具评审定案意见.由建设单位和结(决)算

评审组先行盖章确认评审意见完成结算工作.编制工程结算的费

用 由施工单位负担，作为违约金追究违约责任并写入合同，在核

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中扣除。

第三十四条 预算评审组应随机抽审已备案的预算项 目 ，结

( 决 ) 算评审组和审计局应随机抽审已备案的结算项目。对于

60 万元 以下项目未按照规定评审，评审结果未送预算评审组 、

结 ( 决 ) 算评审组和审计局备案 ， 以及抽检结果明显异常的，应

报送县纪委、监委。

四、 加强和规范工程施工管理

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工程资料收集、

整理、保管和交接责任制度以及隐蔽工程验收、现场签证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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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制约机制。作为建设单位工程计量签证 、 定价、验收等核心工

作的管理人员必须是立项时报备的人员.

第三十六条 工程签证单必须做到填写规范 、 字迹清晰、要

素完整 :

( 一 )签证单应按单项工程施工顺序进行数字编号，并且与

其他技术签证分别编号，防止重复或遗漏签证;

( 二 ) 工程名称必须与合同的单项工程名称相一致 ， 涉及建

筑群的应按单项工程栋号分别标注;

( 三 )签证依据的编号(或文号 )、签发日期或事件发生日

期均应书写清楚;

( 四)变更类别必须注明变更价款属合同以内还是合同以外

的内容;

( 五)所有签字人必须是合同约定的签证人员，日期须具体

到年、月、日;

(六)应详细说明变更项目在工程的准确位置，包括构件编

号、标高、轴线、桩号等;

( 七 ) 施工方法应符合现行施工规范和安全要求，必要时可

注明规范编号及条款;

(八)具体尺寸应按图示尺寸或丈量尺寸，大量尺寸必须由

双方签字，必要时可附上计算式;

( 九 ) 材料品质要求应有材料名称、规格或标号、型号、品

牌、质量等级、颜色、生产厂家或产地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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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数字计算无误，书写 1~[1晰，与实际情况相符，计量单
位与计价规范相符;

(十一 )单价的 TiOJ之必须与合同的计价方式一致 ;

(十 二 )合计金额必须用阿拉伯数字和中文大写数字同时书
官
4

(十三 ) 建设单位至少要有两人签字，签字人必须是已备案

的现场管理人员，日期必须是签署意见的具体年、月 、日;

(十四)加盖的公章必须是承发包双方单位公章 ， 仅盖项目

部等印章的无效。外省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，签证可先盖项目

经理部 印章，作为临时支付工程进度款的凭证，待工程竣工施工

单位提交竣工结算文件时，所有计价签证必须补盖施工单位公

章.

五、加强和规范工程竣工验收管理

第三十七条 工程建设项目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

项内容，达到竣工验收标准的，应及时按规定组织验收.未经竣

工验收合格的项目，不办理结算评审，不受理工程款的结算，上

级行业主管部门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八条 竣工验收程序 : 首先由施工单位自验 ， 之后 由

建设单位组织设计 、 勘察 、 施工 、 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。

行业有相关规定的按其规定组织竣工验收.

六、加强和规范其他特殊项目的管理

第二十九条 加强应急工程项目的管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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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对于经批准实施的应急工程项目可简化相关评审手

续。建设单位应取得县政府相关交办、 F仔力、、批示或会议纪要等

文件，并对!照 文件要求列 1归项目 ~~J 1(1 ，不得扩大范围或增加项目 ;

( 二 ) 应怠工程项目的预算评审 。 项目预算由业主单位自行

编制或委托有资质的机构编制，报预算评审组备案管理;

( 三 )规范应急项目的竣工验收。 应急项目完工后，建设单

位应及时组织竣工验收并形成验收资料;

(四)应急工程项目的结(决)算评审。应急项目竣工验收

后，按结(决)算评审规定及时组织评审;

(五)应急项目的资金安排 ， 应由业主单位向县政府专项请

示"一事一议"，请示应附相关交办文件、验收资料和结算评审报

止

第四十条 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( EPC 项目) : 

(一)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( EPC 项目)须尽快报预算评审

组预算评审，预算价原则上不得超过招标控制价;

(二)项目允许材料调差的，必须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列出材

料明细 、 信息价时间、调整范围等，作为结算重要依据;

(三)若因规划调整、政府要求、不可抗力等因素，造成设

计施工总承包项目( EPC 项目)产生标后调整的，由业主单位报
县政府审批;

(四)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( EPC 项目)结算必须经结(决)
算评审组结算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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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加强和规范建设资金管理

第四十一条 政府投资项目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管理程序的
要求，实行计划管理 ， 建设单位在每年 门 月底前提出下年度建
设项目计划，由发改委审核汇总后，财政局编制投资资金计划方
案， 报县政府批准后纳入年度预算实施。

第四十二条 建设单位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，进度款支付

比例控制在已完合格工程量的 80%，工程变更签证的按合同约定

计价方式计量并按 50%的比例支付，结算评审完、所有资料备案

三个月后且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支付至 97%，留 3%为工

程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后拨付余款。

八、加强和规范材料询价及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监管

第四十三条 财政局、审计局和工程造价行业主管部门共同

制定预算编制、预结算评审管理办法，明确对评审中介机构的考

评细则和评审费用计算。

第四十四条 完善材料价格的询价及信息发布机制。工程造

价行业管理部门应围绕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需要，每月对我县政府

投资项目常用材料进行询价，公布我县政府投资项目常用材料价

格信息，完善项目材料的询价机制。对于部分无信息价，且涉及

金额大的材料，首先由建设单位自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询价，然

后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标后管理组进行复核询价。

第四十五条 工程造价行业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在我县从事

造价业务的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。参与工程预算编制与预结(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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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评审的造价咨询机构在委托人委托的范回内从事中介服务。有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据合同进行迫贵，并由有关部门记录不良行
为，列入黑名单， 三年内不得在我县从事预算编制与评审工作:

(一)违规向他人转让业务，或非本单位人员从事业务的;

( 二 ) 违反计价规范，工作质量存在缺陷，给预结11评审、

评标活动与工程合同管理带来被动及负面影响的;
(三) 连续两次或年度内累计三次未按时完成预结J:t评审，

或不服从委托人安排的;

(四)违反行业规定，给政府投资工程造成损失的 ;

( 五)阻碍或不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对有关问题进行查处的;

( 六)其他不良行为。

九、 责任追究

第四十六条 发改委、财政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 、 交通局、

水利局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制定对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

位、招标代理机构的管理办法，明确追责事项，规范合同服务费

用与服务质量挂钩约束性条款，并写入合同。施工单位、监理单

位签订遵守管理办法承诺函，并报标后管理组备案。

第四十七条 为防止施工单位虚报清单误差金额，招标文件

或施工合同中须明确，施工单位提出预算清单误差核对申请后，

标后管理组复审核减金额超过其核定金额 5%以上的，由建设单

位从工程款中扣减施工单位相应核减金额的 20%作为违约金追
究违约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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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八条 为提高预算编制质量，建设单位与造价咨询机
构签订合同 时须明确造价咨询机构因预算编制误差导致预算评
审组审定核减金额超过提交评审金额 1 0%或者请单误差核对过

程中标后管理组复审认定金额超过招标控制价 5%的，建设单位
应扣除造价咨询机构全部服务费， 出现第二次以上情形时，在扣

除造价咨询机构全部服务费的基础上，造价咨询机构还应支付该

次服务费的 30%作为违约金，由有关部门记录不良行为 ，列入黑

名单，三年内不得在我县从事预算编制与评审工作。

第四十九条 为防止施工单位虚报结算金额，施工和监理招

标文件或合同中须明确，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审核后的工程结算

金额与结(决 ) 算评审金额误差超出 5%以上核减金额的 30%应

作为违约金追究违约责任，其中建设单位承担 20%( 在该项目的

建设单位项目管理费中列文，项目管理费额度不足支付的，在建

设单位公用经费列支) ，监理单位承担 20% (在监理费尾款中扣

减 ) ，施工单位承担 60%。

第五十条 相关单位或责任人在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不履

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、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

制度，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第五十一条 标后管理组要建立被提请工程项目工程量清

单和招标控制价编制误差的核对和标后调整审核事项台账，不定

期通报，及时向县政府报告存在的问题，将相应责任的认定情况

及时报送县纪委、监委和相关主管部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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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条 建设单位发现工程项目参与方有违法违规和

追责'情形的要及时报送行政监仔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，行政监督

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之间~&时报送符合迫货怕形的问题线索，

建立信息共享互通机制，形成联合惩戒机制 。

第五十三条 行政监督部门对工程项目 参与方行政处罚信

息及时录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和"信用赣州"平台，对其从业

人员的行政处罚信息报县发改委录入"信用赣州"平台。

第五十四条 因中介服务机构履约不力导致工程造价增加、

工期延误符合追责规定，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处置、报告的，增加

的造价、工期延误损失由建设单位自筹解决，并追究责任人责任。

十、 附则

第五十五条 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施行，施行日后的新建

项目按本意见执行，已开工和未完成结(决)算评审建设项目根

据实际参照执行.之前印发的文件所涉内容与此文件相悖的以此

文件规定为准.

第五十六条 本意见未明确事项或与行业规范不符的，按现

行的有关文件和法律法规执行。

第五十七条 本意见由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工作职责负责解

释.

附件 : 1.成立县工程管理中心(领导小组)

2.于都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结算评审缺方定案表

- 24 -



3.项目(工程)工程量 j，'j i(!.和招标控制价编制误差对

比表

4.预算 j1141误差核对、工程址变史 、 结算告知承诺函

5 .于古ß县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流程简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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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l

成立县T程管理中

为加强和规范我县工程li设项目预算 、 结(决 )n和标后管

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决定成立我县工程管理中心(领导小组) , 

下设预算评审组、结(决 ) }_r评审组和标后管理组三个组，从相

关部门抽调人员，实行联合办公。负责对工程项目预算和结(决 )

算评审，标后被提请工程项目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编制误差

的核对，标后调整事项的审核，县长办公会和政府常务会有关议

题的意见提交， 材料询价，"三超" (超预算、超概算、超工期 )

检查以及相应责任的认定工作.

工程管理中心 (领导小组)主任(组长) :县政府县长(兼)，

常务副主任(副组长) : 分管县领导(兼 ) ，副主任 ( 副组长 ) : 

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、交通局 、 水利局主

要领导 ( 兼) ，组员 : 从以上部门抽调专业人员.

一、预算评审组

预算评审组的职责是组织工程项目预算评审和对已备案预

算项目组织抽审。

组长: 财政局分管领导

品'J 组长: 住处局 、 城管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分管领导(兼)

成 员: 财政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抽调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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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人员

二、结 (决) 算评审组

结(决)算评审组的职责是对 工程项目组织结(决)算评审
和对已备案结(决 )31项目组织才111 'f~ 0 

组长: 财政局分管领导

品lJ组长: 住建局、城管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分管领导(兼)

成 员: 财政局、 住建局、城管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抽调专
业人员

三、标后管理组

标后管理组的职责是对标后被提请工程项目 工程量清单和

招标控制价编制误差的核对，标后调整事项的审核 ， 县长办公会

和政府常务会有关议题的意见提交，材料询价，"三超~，(超预算、

超概算、超工期)检查以及相应责任的认定工作。

组长: 发改委分管领导

昌，IJ组长: 财政局 、审计局、 位建局 、 城管局、交通局、水利

局分管领导(兼 )

成 员: 发改委、财政局 、审计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、 交通

局、水利局抽调专业人员

工程管理中心 ( 领导小组)下设办公室在县发改委，由发改

委主要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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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预算jfjfh以差核对、 仁应负变更、
纺织i:告知i承诺l王l

J飞单位已知晓与 签订的 工

程施工(监理 ) 合同中关于预算消单误差核对、工程量变更、结

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并承诺按合同条款规定执行，不擅自变更设

计、增加工程量，不虚报预算清单误差核对和结算金额。确需变

更设计、增加工程量，严格执行于都县政府相关文件规定，按程

序报批.如有违反，所增加工程价款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， 并承担

相应责任.

承诺单位(盖章 ) : 

法人代表(签字) : 

- 30 -



F气
J

比
γ

JA--. 
川
W
N

"KHE-. 

于古巴县工程建设项目管用li在乎!11511|冬|

甲
回

预算评审
(ω万以上
送预算评审
组评审， ω
万以下通过
投评系统选
~中介机构
评审后送预
算评审组和
审计局备
案)

日

加强l;!nm
菇、边皮、
安全文明施
工和现场2
1里，签证!(!
必须由巳备
案的项目管
理人员签字

报!~ (决) !i 
if审组接通过
技评系统这段
中介IJlm~
{决) ij评审

后运事it局备
;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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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都县人民政府办公主校对人 : 丁利称 2022 年 2 月 25 日印发

- 32 -



 
 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AddMaskingTape
        
     范围:当前页
     遮罩座标: XY座标 -1.84，205.89 宽度 36.76 高度 82.72 点
     来源: 下左
     颜色: 默认 (白色)
      

        
     D:20220401092655
      

        
     1
     Default
     0
     BL
     160
     335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Both
         CurrentPage
              
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-1.8382 205.8882 36.7648 82.7208 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4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4.0g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4
     1
      

        
     16
     32
     16
     975dd618-a0f3-428f-9c22-58fda48b04d5
     1
      

   1
  
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AddMaskingTape
        
     范围:当前页
     遮罩座标: XY座标 564.34，12.87 宽度 23.90 高度 344.67 点
     来源: 下左
     颜色: 默认 (白色)
      

        
     D:20220401092710
      

        
     1
     Default
     0
     BL
     160
     335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Both
         CurrentPage
              
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564.3395 12.8731 23.8971 344.6699 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4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4.0g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4
     1
      

        
     27
     32
     27
     e93432ba-5da1-4ec1-810a-ca2a2d3bdf1b
     1
      

   1
  
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AddMaskingTape
        
     范围:当前页
     遮罩座标: XY座标 570.77，24.82 宽度 19.30 高度 750.00 点
     遮罩座标: XY座标 542.28，13.79 宽度 40.44 高度 146.14 点
     来源: 下左
     颜色: 默认 (白色)
      

        
     D:20220401092722
      

        
     1
     Default
     0
     BL
     160
     335
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Both
         CurrentPage
              
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570.7734 24.8216 19.3015 750.0017 542.2806 13.7922 40.4413 146.14 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4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4.0g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4
     1
      

        
     30
     32
     30
     d3e87532-2020-4c7e-990a-db3bedd116d4
     1
      

   1
  

 HistoryList_V1
 qi2base



